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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㆟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

香港昃臣道８號立法會大樓

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主席：鄧兆棠議員 , JP

敬啟者：

有關：爭取興建東涌社區設施

本小組曾於 2001 年 10 月 10 日十㆓時至㆘午㆓時於東涌舉行㆒次收

集居民意見活動，共收得 1,050 個居民簽名支持爭取加快於東涌興建社

區設施。特此將簽名交立法會反香港政府特首辦，以待跟進及回應。

東涌是遠離市區的新市鎮，居民大部份要離開東涌到市區工作，交

通費已是沈重負擔．若按林煥光局長在六月六日立法會回應議員「新市

鎮的㆞區設施」議題時所述東涌區內雖無文娛康樂設備，居民可以到荃

葵區找文娛活動的話：

(1)  是否加重了該荃葵區文娛活動設施的壓力？

(2)  有否想過東涌居民能夠支負得起額外交通費的能力及交通所用的

時間？

(3)  區內成年㆟可以在工作後在外參與文娛活動後才返家，但小朋友又

怎樣呢？以全日制學生來說放學後馬㆖去區外參加活動，交通費及

交通所用的時間暫不計算，但有沒有想到該區參與活動時、極可能

會在外進膳，這樣（㆒）經常未能與家㆟食飯，是否會影響青少年

的心身發展。（㆓）子女在荃葵區參與活動及在晚膳才回家已經是

深夜了，家長可以放心嗎？（㆔）可否知道，是孩童出外反更令父

母難以監管，更易形成童黨。

(4)  若家長未能負擔額外交通費給子女到荃葵區參加活動，那麼留在區

內的青少年亦會無所事事，百無了賴又會形成㆒群㆒群的童黨，擾

亂區內冶安？

政府向東涌屋苑所徽收的差餉比青衣、荃灣為高，但東涌社區設施

遠比不及兩區，政府對待東涌的居民是否合理林局長應好好反省反

省！！！



作為居民我們強烈要求香港政府、林局長及有關規劃的官員：

(1)  公關交待望規劃興建東涌時對文娛康樂設施之計劃

(2)  現時㆟口若未如計劃㆗，政府修改的規劃的規劃又是什麼

(3)  在未興建有關設施前，可否提出有關應對措施

(4)  政府應向本區居民交待或召開居民會

最後希望政府及有關官員不要把我們當作愚民，待我們搬入東涌後

盡了㆒切公民責任反享受不到社區康樂設施之權利。香港政府若不交待

清楚，怎可再希望更多市民遷入東涌呢？

希望有關當局能善加體察民情，從速辦理及對東涌居民作出回應。

致

㆗華㆟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

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主席：鄧兆棠議員， JP

及

㆗華㆟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局行政長官辦公室

㆓○○㆓年㆒月十㆒日

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

東涌居民關注組

聯絡㆟：鄺炳南 聯絡： 8202-0218

㆞址：大嶼山裕東苑啟東閣 1609 室


